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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68 号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月 1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房地产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称，你公司 2022 年 9 月 9 日与

陕西久尚合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尚合泰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合同书》，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置地”）100%股权和全资子

公司新疆中化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房产”）100%股

权转让给久尚合泰公司,转让价格合计 25,400万元。我部对此表

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实并作出说明： 

1.公告显示，国际置地评估值为 56,861.19万元，中化房产

评估值为 33,912.18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25,400 万

元，其中国际置地的转让对价为 15,900 万元，中化房产的转让

对价为 9,500万元。请结合国际置地、中化房产的评估值及你公

司三次挂牌转让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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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久尚合泰公司总资

产为 6002.80 万元，净资产 1056.43 万元，2022 年 1-7 月营业

收入 2021.36 万元 ，营业利润 9.26 万元，净利润 8.33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对方与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人

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并结合交易对方货币资

金、财务状况、资信水平等情况说明其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资金

来源，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如否，请说明交易对方是否有

资金筹措计划，具体筹措方式及可行性。 

3．《股权转让合同书》显示，股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第一

期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129,700,000元。久尚合泰公司应于本

协议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向你公司支付，但鉴于国际置地和中化

房产已为你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担保并协助你公司获得金

融机构提供的人民币 119,500,000 元贷款，故久尚合泰公司在第

一期款项实际支付时仅需向你公司支付第一期款项 129,700,000

元扣除你公司已获贷款 119,500,000 元后的余额，即人民币 

10,200,000 元。第二期款项，自国际置地“南门国际城商业区

三期”和中化房产“南山阳光三期”均取得各自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的房产销售许可证之日起 90 日内，久尚合泰公司应向你公司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61,000,000 元。第三期款项，自“南

门国际城商业区三期”和中化房产“南山阳光三期”各自开发的

房地产项目项下房产主体封顶之日起 60 日内，久尚合泰公司应

向你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63,300,000元。第四期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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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置地和中化房产为你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的抵押担保财

产解除抵押登记且你公司明确表示不再需要以国际置地和中化

房产两公司的任何财产为你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之日起 60 日内，

久尚合泰公司应向你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尾款人民币

119,500,000 元。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交易双方共同申请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国际置地 100%的股权和中化房产 100%

的股权均变更登记至久尚合泰公司名下。请你公司： 

（1）说明如交易对方未按期支付第一期款项，你公司是否仍

按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说明协议安排的合理性。 

（2）结合第四期支付安排，说明交易对方第一期款项可以扣

除你公司已获贷款 119,500,000元的合理性，并说明第一期转让

款支付后你公司相关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3）结合国际置地“南门国际城商业区三期”和中化房产“南

山阳光三期”目前开发进展，以及国际置地和中化房产为你公司

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担保的贷款到期日，说明你公司预计第二、

三、四期款项的收到时间，相关支付安排是否符合市场惯例，是

否构成你公司向交易对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公告显示，国际置地和中化房产的审计基准日为 2021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拟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事项。请你公司说明使用基准日距审议该交易事项的股东

大会召开日超过 6个月的审计报告的原因，是否符合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则的规定，你公司未更新审计报告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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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9 月 20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

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9月 16日 


